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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4号）、《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农建发〔2022〕1号）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粤府〔2022〕26号）精神，保障清新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顺利开展，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的意义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三普”）是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要国情国力调查，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以下简称“土壤二普”）成果基础上，全面查清土壤类型及分布规律、土壤资源现状及变化趋势，真实准确掌握土壤质量、属性和利用状况等基础数据，为土壤的科学分类、规划利用、改良培肥、保护管理等提供科学支撑，也为经济社会生态建设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守牢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途径。

二、普查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保护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遵循土壤普查的全面性、科学性、专业性原则，以土壤学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支撑，衔接已有成果，借鉴以往经验做法，坚持摸清土壤质量与完善土壤类型相结合、土壤性状普查与土壤利用调查相结合、外业调查观测与内业测试化验相结合、土壤表层采样与重点剖面样采集相结合、摸清土壤障碍因素与提出改良培肥措施相结合、政府主导与专业支撑相结合等“六结合”的工作方法，坚持统一普查工作平台、统一技术规程、统一工作底图、统一规划布设采样点位、统一筛选测试化验专业机构、统一过程质控等“六统一”的技术路线，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组织实施方式，到2025年实现对清新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与部分未利用地土壤的“全面体检”。摸清土壤质量家底，为守住耕地红线、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普查依据

（1）《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4号）；

（2）《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农建发〔2022〕1号）；

（3）《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规范（试行）》（国土壤普查办发〔2022〕3号）；

（4）《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普查实验室筛选工作的通知》（农建发〔2022〕3号）；

（5）《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方案》（2022年）；

（6）《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实施指南》（2022年）；

（7）《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243号）；

（8）《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实施方案》（粤农农函〔2022〕771号）；

（9）《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清府办函〔2022〕89 号)。

四、普查范围

清新区境内南北长约85千米，东西宽约55千米。北部是典型的石灰岩山区，中部是中低山区，南部以平原为主。最高峰是位于龙颈镇和浸潭镇之间的平坑顶，海拔1181米。本次普查对象以耕园林草等农用地为主，情况如下：

（一）耕地21191.02公顷（317865.30亩）。其中，水田17586.41公顷（263796.15亩），占82.99%。水浇地1128.09公顷（16921.35亩），占5.32%。旱地2476.52公顷（37147.80亩），占11.69%。浸潭镇、禾云镇和龙颈镇等3个镇耕地面积较大，占全区耕地的48.23%。

（二）园地12701.63公顷（190524.45亩）。其中，果园11183.86公顷（167757.90亩），占88.05%。茶园424.43公顷（6366.45亩），占3.34%。其他园地1093.34公顷（16400.10亩），占8.61%。浸潭镇、石潭镇和龙颈镇等3个镇园地面积较大，占全区园地的68.01%。

（三）林地171573.85公顷（2573607.75亩）。其中，乔木林地152529.62公顷（2287944.30亩），占88.90%。竹林地9520.99公顷（142814.85亩），占5.55%。灌木林地4173.27公顷（62599.05亩），占2.43%。其他林地5349.97公顷（80249.55亩），占3.12%。龙颈镇、浸潭镇、禾云镇等3个镇林地面积较大，占全区林地的67.66%。

（四）草地1917.56公顷（28763.40亩）。其中，人工牧草地6.59公顷（98.85亩），占0.34%。其他草地1910.97公顷（28664.55亩），占 99.66% 。石潭镇、龙颈镇、禾云镇等3个镇草地面积较大，占全区草地的54.92%。

五、普查对象与内容

（一）普查对象
清新区内的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

（二）普查内容

以校核与完善土壤分类系统和绘制土壤图为基础，以土壤理化为重点，更新和完善我区土壤基础数据，配合构建土壤数据库，开展数据整理审核、分析和成果汇总。查清不同生态条件、不同利用类型土壤质量及其障碍退化状况，查清特色农产品产地土壤特征、后备耕地资源土壤质量、典型区域土壤环境等，全面查清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系统完善我国土壤类型。

本次普查我区需完成1061个表层点位和43个剖面点位（点位数量以国家、省级最终下发数量为准）的外业调查与采样、样品制备流转、内业测试化验、成果编制等工作内容，具体普查内容如下：
1.土壤理化分析。通过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普查土壤机械组成、土壤容重、有机质、酸碱度、营养元素、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土壤物理、化学指标。

2.土壤剖面性状调查。通过主要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测、剖面样本制作、土壤样品采集和测试分析，普查剖面土壤发生层及其厚度、边界、颜色、质地、孔隙、结持性、新生体、植物根系和动物活动等。对于典型障碍土壤剖面，重点普查1米土壤剖面内沙漏、砾石、粘磐、盐磐、铁磐、砂姜层、白浆层、潜育层、钙积层等障碍类型、分布层次等。

3.土壤利用情况调查。结合样点采样，重点调查成土条件、植被类型、植物（作物）产量，以及耕地园地的基础设施条件、种植制度、耕作方式、排灌设施情况等基础信息，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农业经营者开展土壤培肥改良、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做法和经验。

4.土壤质量状况分析。利用普查取得的土壤理化性状、剖面性状和利用情况等基础数据，开展土壤质量分析，摸清土壤资源质量现状。

5.普查成果汇交。组织开展分级土壤普查成果汇总，包括图件成果、数据成果、文字成果和数据库成果。开展数据成果汇总分析，包括土壤质量状况、土壤改良与利用、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农林牧业布局优化等。

六、实施步骤

（一）构建工作组织框架

1.领导小组

成立清新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由分管领导、各相关单位领导及主管人员组成。负责统一领导，协调落实相关措施，督促普查工作按进度推进。

2.三普办公室

设立清新区三普办公室。由农业农村局主管人员担任主负责人，包含主管人员、相关技术人员共同组成。办公室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负责土壤普查工作组织实施、质量督查和全区调查成果的汇总、审核与报送工作。

（二）组建技术队伍
清新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以下简称“土壤普查办”）组建土壤三普技术指导队伍、外业调查采样队伍、样品制备与测试化验技术队伍、质量控制技术队伍。

I.技术指导队伍

为外业调查、采样制备、流转和技术培训、三普成果编制、汇总分析与验收等土壤普查工作内容提供技术支撑服务。

II.外业调查采样队伍

表层样点调查队伍每个调查队4～5人，至少配备2名以上土壤学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1名当地基层技术人员。外业调查采样的工作内容包含样点成土环境与土地利用信息调查、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土壤类型校核与完善等。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外业调查采样队一般还应配备联络、后勤保障、劳工等人员。清新区需组织各镇、村确定2名农技人员，加入外业调查采样队伍，配合外业调查采样工作，负责与样点的农户沟通，当地土壤普查宣传工作。
III.样品制备与测试化验技术队伍

区土壤普查办通过采购确定承担本区土壤样品制备、样品检测的实验室。样品制备与检测须按照制检分离原则，分别由不同检测实验室承担。

IV.质量控制技术队伍

负责组织协调国家、省级和市级技术专家开展外部质量监督检查，以及本辖区内所有普查区域样点任务下发、外业调查资料与现场检查、入库数据审核等。
（三）组织技术培训

为确保土壤普查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项目实施前需编制土壤普查培训资料，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和考核，确保其尽快掌握技术规范、操作要领，并保存培训记录。计划开展技术培训会议5次，每次1天。技术培训根据工作情况分级分批进行。培训人员包含本区域普查工作人员、各镇普查管理、农技人员、相关技术单位人员等。

（1）参与省级、市级土壤普查办开展的技术培训班。依据国家土壤普查办、土壤三普相关技术规程规范等相关要求，对参与土壤普查工作的成员均需进行培训、考核。我区土壤普查相关工作人员积极协调工作人员参与省级培训考核。
（2）开展对本区农业管理部门及技术队伍培训。清新区土壤普查办每年举办技术培训班，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确定不同的培训侧重点，开展我区农业管理部门及技术队伍培训。对于清新区农业农村部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侧重于经费测算、工作要求、时间安排以及政策解读等方面内容；对于普查技术队伍，包括镇、村基层技术人员，侧重于掌握技术规程与规范，以及在普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点、堵点的解读。培训采用线上线下集中授课、室内室外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突出指导性、针对性和实操性。在技术培训基础上，清新区土壤普查办加强对普查队伍的监管力度，根据实际情况，参与省级、市级专题培训辅导。
（四）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

在市级土壤普查办指导下，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的方式确定外业调查采样队伍，各镇村组织2名本地农技人员参与成立基层外业土壤普查队伍，开展本区域样点的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

外业调查采样的工作内容包含样点成土环境与土地利用信息调查、表层土壤样品采集、土壤类型校核与完善等。其中，成土环境与土地利用信息调查需确认样点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植物类型、化肥农药使用等信息。剖面调查与采样协同土壤类型校核与完善由省级统筹组织开展相关工作，清新区需安排农技人员协助配合。

清新区预设表层样点1061个，剖面样点43个（点位数量以国家、省级最终下发数量为准）。表层调查采样队每队每天预计完成4个样点调查采样。剖面调查采样队每队每天预计完成1个剖面样点调查采样。

1.制定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方案

清新区土壤普查办要根据土壤普查的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区域的野外调查工作计划。工作计划需明确外业调查的任务、内容、工作量；明确所需物资材料和人员队伍；在布点方案明确、人员和物资配置完成的基础上，设计调查路线、预期完成时间；提前落实样品交接和流转流程，保证样品安全无遗失；现场踏勘。

2.确定外业时间

我区土壤普查总体进度与时间节点依据市级三普办公室统一规定，进行野外调查。避免施肥、灌水及其他耕作措施等的影响。耕地土壤应在播种施肥前或在作物收获后采集；园地土壤应在果品采摘后至施肥前采集；林地的土壤调查和采集应避免雨季，盐碱土调查和采样应尽可能在旱季进行。

3.物资筹备

按功能用途划分，筹备的调查物资可以大致分为图件文献类、摄录装备类、采集工具类、速测仪器类、辅助材料类、生活保障类、集成软件类。具体参考《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

调查物资中图件文献类资料由土壤普查办统一准备，摄录装备等外业采样物资可由外业调查采样队自行采购。

4.开展表层样点外业调查与采样

清新区土壤普查办可采购外业调查采样队，并组织基层农技人员组建外业土壤普查队伍开展表层样点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工作要求依据《土壤外业调查与采样技术规范》执行。

（1）对预设样点进行代表性核查，必要时根据样点布设调整规范进行样点现场调整，样点调整需通过省土壤普查办审核通过后实施。

（2）开展调查点位的地形地貌、成土母质、母岩、水文状况、田间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现状、化肥农药使用等立地条件与土壤利用信息调查，按规范要求填写表格内容。

（3）对表层样点土壤进行混合采样、电导率速测（含盐区域选测）、样品封装和调查记录。

（4）表层容重样品选取临近三个点，使用“环刀法”，每个点分别采集一个容重样品。

（5）表层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采集临近三个点组成一个样品，样品托运到样品制备实验室处理。

（五）组织内业测试化验 

我区土壤普查办依《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普查实验室筛选工作的通知》（农建发〔2022〕3号），通过采购样品制备实验室、样品检测实验室，组织开展样品制备、保存、流转检测工作；其中，样品制备实验室负责样品制备，样品检测实验室负责土壤样品理化性状指标检测等工作。

（1）确定实验室。采购承担我区土壤样品制备、样品检测的实验室。样品制备与检测须按照制检分离原则，分别由不同检测实验室承担。

（2）样品制备流转。根据清新区土壤样品采集数量情况，为提高样品制备效率和质量，区土壤普查办可确定1家样品制备实验室开展本区域的样品制备工作。样品制备实验室接收外业调查采样队土壤样品后，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规定，完成表层样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和土壤剖面发生层样品的制备。此外，区土壤普查办需要通过协调提供一个样品接收场地。制样实验室结合实际建立外业土壤普查队伍、样品制备、检测实验室、样品库、质控实验室之间的对接机制，并派驻专人负责外业采样期间的样品接收工作，尽量减少流转环节，降低流转复杂程度，保证样品流转过程高效无误。

样品制备实验室制定样品制备计划，接收外业土壤普查队伍的土壤样品后，按照规范完成表层样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和土壤剖面发生层样品的制备，并保存部分原样，用于质控检查。

表层样点一个点位采集1个混合样，剖面一个点位采集5个样品，因此我区制备普通样品1302个、水稳性大团聚体样品332个、整段土壤剖面样品5个。样品制备后及时完成样品包装与寄送等工作。

（3）样品检测。
根据《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要求，我区通过采购确定检测实验室完成样品检测工作。检测实验室制定样品检测计划，包括样品检测指标、检测方法、质量控制要求、检测数据上报要求等。检测实验室依据相关要求开展土壤样品理化性状等指标检测工作，及时填写相关记录（含质量控制要求的相关记录），并上报至土壤普查工作平台。

样品检测参照《土壤样品测定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样品测试每50个样品插入一个密码样、1个质控样，插入样占总样品量的4%；水稳性大团聚体测试30%样品。具体测试化验样品量：

耕园地表层样点808个，测试化验样品量841个，测试化验27项指标（表6-1）；耕园地剖面样点43个，测试化验样品量224个样品，测试化验45项指标（表6-1）。

林草地表层样点253个，测试化验样品量264个样品，测试化验11项指标（表6-2）。

表6-1 耕地、园地土壤样品检测指标名录
	序号
	检测指标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1
	土壤容重
	√
	√
	

	2
	土壤田间持水量
	
	√
	

	3
	凋萎系数
	
	√
	

	4
	矿物组成
	
	√
	

	5
	机械组成
	√
	√
	

	6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
	√
	表层样的30%检测

	7
	pH值
	√
	√
	

	8
	可交换酸度
	
	√
	酸性土壤区域（pH<6.0）检测

	9
	水解性酸度
	
	
	

	10
	阳离子交换量
	√
	√
	

	11
	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交换性钙、交换性镁、交换性钾、交换性钠、盐基总量）
	√
	√
	

	12
	有机质
	√
	√
	

	13
	碳酸钙（无机碳）
	
	√
	石灰性土壤（pH>7.0）检测

	14
	全氮
	√
	√
	

	15
	全磷
	√
	√
	

	16
	全钾
	√
	√
	

	17
	全硫
	
	√
	

	18
	全硼
	
	√
	

	19
	全硒
	
	√
	

	20
	全铁
	
	√
	

	21
	全锰
	
	√
	

	22
	全铜
	
	√
	

	23
	全锌
	
	√
	

	24
	全钼
	
	√
	

	25
	全铝
	
	√
	

	26
	全硅
	
	√
	

	27
	全钙
	
	√
	

	28
	全镁
	
	√
	

	29
	有效磷
	√
	√
	

	30
	速效钾
	√
	√
	

	31
	缓效钾
	√
	√
	

	32
	有效硫
	√
	√
	

	33
	有效硅
	√
	√
	水田区域土壤检测

	34
	有效铁
	√
	√
	

	35
	有效锰
	√
	√
	

	36
	有效铜
	√
	√
	

	37
	有效锌
	√
	√
	

	38
	有效硼
	√
	√
	

	39
	有效钼
	√
	√
	

	40
	游离铁
	
	√
	水田与红壤区土壤检测

	41
	总汞
	√
	√
	

	42
	总砷
	√
	√
	

	43
	总铅
	√
	√
	

	44
	总镉
	√
	√
	

	45
	总铬
	√
	√
	

	46
	总镍
	√
	√
	

	合计
	27
	45
	


表6-2 林地草地盐碱荒地土壤样品检测指标名录
	序号
	检测指标
	表层样
	剖面样
	备注

	1
	土壤容重
	√
	√
	

	2
	矿物组成
	
	√
	

	3
	机械组成
	√
	√
	

	4
	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
	
	√
	

	5
	pH值
	√
	√
	

	6
	可交换酸度
	
	√
	酸性土壤区域（pH<6.0）检测

	7
	水解性酸度
	
	√
	

	8
	阳离子交换量
	√
	√
	

	9
	交换性盐基总量
	√
	√
	

	10
	有机质
	√
	√
	

	11
	碳酸钙（无机碳）
	
	√
	石灰性土壤检测（pH>7.0）

	12
	全氮
	√
	√
	

	13
	全磷
	√
	√
	

	14
	全钾
	√
	√
	

	15
	全硫
	
	√
	

	16
	全铁
	
	√
	

	17
	有效磷
	√
	√
	

	18
	速效钾
	√
	√
	

	19
	游离铁
	
	√
	用于土壤分类

	合计
	11
	19
	


（六）保证全程质量控制

清新区土壤普查办可通过采购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委托专门的质控队负责全过程质量控制工作。县级质控工作包括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质量控制，数据审核。质控队不能由负责外业调查采样、样品制备流转检测的单位或人员兼任。

1.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

外业调查采样质量控制包括资料核查与现场核查，并与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同时开展。清新区土壤普查办可在省级质量控制的基础上提高标准（广东省省级资料核查5%，现场检查5‰）。同时，组建农技人员队伍参与土壤普查采样，负责“一线”质量控制，配合省级质控队对于本区外业调查采样质量监督检查。

2.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质量控制

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和检测质量控制主要由省级质控实验室负责，区土壤普查办委托质控队协助配合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开展该项工作。

3.数据审核

清新区土壤普查办组织数据审核专家及相关人员负责本区域全部入库数据审核，需对区域内普查数据进行100%质量控制检查，确认后再上报土壤普查工作平台，每个审核团队负责专家不少于2名。

（七）开展成果编制

清新区土壤普查办组织技术队伍，编制普查成果，并对普查成果质量进行严格把控，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报送市级土壤普查办。普查成果包括数据成果、图件成果、文字成果。

1.数据成果
土壤普查实行全过程全数据填报，按照国家土壤普查各专项规范要求，外业调查、内业测试、样品流转、数据审核等过程的数据、单位、人员等信息，及时填报土壤普查工作平台的相关信息，传输存储至数据库。

2.图件成果

按照土壤三普任务要求，完成土壤类型、土壤属性和专题成果图。此外，图件成果统一由省级制作后下发，清新区从中切分出，委托技术队伍进行修正编制。
3.文字成果
清新区土壤普查办需成立普查报告编撰工作组，分级负责组织编制普查工作报告、技术报告、专项报告。省级专家工作组负责指导我区各类报告的编制工作。

七、普查成果

（一）数据成果

土壤类型指标数据、土壤理化指标数据、土壤退化与障碍数据、特色农产品区域调查数据、适宜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面积数据。
（二）图件成果

1.土壤类型图。土壤类型图包括我区1:5万土壤发生分类图、
2.土壤属性图。包括有机质含量、土壤粘土矿物、土壤养分图（大中微量元素等）、土壤碳库与养分库、土壤退化（盐碱化、酸化等）、土壤障碍分布图等。 
3.土壤专题图。包括耕地质量等级图、退化耕地分布图、后备耕地资源分布图、特色农产品专题图、土壤利用适宜性分布图等专题图。

图件成果统一由省级制图后下发，从中切分出清新区图件进行修正编制。

（三）文字成果

1.工作报告。包括总体工作进展、任务完成情况、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主要做法、经验成效、土壤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改良利用对策等方面。

2.技术报告。包括目标与任务、技术路线与方法、技术标准（规范）、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成效、普查过程中解决的技术难题、工作建议等。

3.专题报告。包括区域土壤类型分布、土壤适宜性评价报告，耕地、园地、林地、草地质量报告，土壤酸化、贫瘠化等退化耕地分布与改良利用报告，特色农产品区域土壤特征等专题报告。

八、进度计划
2022年启动土壤三普工作，组建清新区三普办公室，学习三普技术规程、我省试点工作成果；2023-2024年全面铺开土壤普查工作，2024年11月前完成外业调查采样；2025年上半年全面完成清新区土壤普查成果；2025年5月前进行清新区成果汇总、验收、总结、上报，完成我区土壤普查汇总工作。“十四五”期间配合全面完成省级、市级土壤普查工作。

（一）2022年工作计划

1.建立工作组织架构

清新区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本区域土壤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组织架构于2022年9月底前完成。

2.编制土壤三普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通知》（国发〔2022〕4号文）、《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和省下发的相关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编写我区土壤三普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于2022年12月底前完成，并报市级、省级土壤普查办备案。

3.参与省级、市级技术培训

组织参加省级、市级土壤普查技术培训，主要培训对象为参加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检测等专业技术人员及农技人员。

4.细化清新区普查经费预算方案

待广东省明确普查采样点数量和检测技术要求后，进一步完善清新区土壤三普的具体经费预算。2022年12月底前完成。

5.启动技术队伍采购工作
明确采购需求，制定采购方案，启动土壤普查技术队伍采购工作。

（二）2023-2024年全面开展土壤三普工作

开展技术实训指导，分时段完成外业调查采样和内业测试化验，强化质量控制，进行土壤普查数据审核与上报工作，形成阶段性成果。

在普查经费保障下，区土壤普查办组织制定外业调查工作方案，完成外业调查物资准备，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外业调查采样队伍依据统一布设样点，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在农闲空档期开展外业实地调查和采样，实时在线填报相关信息，按相关规范科学储运、分发样品至制样单位、测试单位和存储单位。

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在土壤普查全过程中分别开展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等核心环节的抽查校核工作，并根据抽查校核结果及时开展补充完善工作。清新区同时配合国家专家开展我省、清新区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工作与外业调查采样、样品制备和样品测试等环节同步开展。

清新区要充分利用好2022年底-2023年春和2023年底-2024年春两个冬闲时段开展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原则上在2024年春耕前完成水田的外业调查采样，确保在2024年12月底前完成清新区全部外业调查采样工作。

2023年1月-2023年12月工作安排：

（1）2023年1月，开展技术培训1次

（2）2023年3月1日前，制定外业调查采样工作方案，启动我区外业调查采样工作。制样实验室与检测实验室根据接收样品的时间，分批进行样品制备与样品检测，建立采样队、制样实验室、检测实验室、样品库之间的样品高效无误流转机制。

区土壤普查办委托质控队同步开展质量控制工作，主要包括现场核查与资料检查。同时可委托质控队对制样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的三普工作人员、场地、图片视频记录、文字记录等质量控制与监督工作。

（3）2023 年 3 月-6 月，由于春耕，可优先对非水田样点进行采样调查。

（4）2023年7月上旬，土壤三普工作（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质量控制与监督）推进会；技术培训1次。

（5）2023年7月-2023年8月，优先开展水田样点的外业调查与采样。

（6）2023年11月-2024年1月下旬，优先开展水田样点的外业调查与采样。

2024年1月-2024年12月工作安排：

（1）2024年1月上旬，召开2024年度土壤三普工作总结暨经验分享会。

（2）2024年1月31日前，完成80%样点的外业调查与采样。

（3）2024年7月1日前，开展土壤三普工作推进暨经验分享会1次；

（4）2024年8月31日前，完成水田样点外的所有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

（5）2024年9月30日前，完成水田样点外的所有外业调查采样的资料审核工作;完成水田样点外的所有样品测试。开展主要针对成果汇总与编制的业务培训1次

（6）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所有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开展成果汇总与编制工作。

（三）2025年形成县级土壤三普成果
1.组织内业测试化验

测试化验机构按照统一检测标准、检测方法，开展剩余样品检测化验，实时在线填报测试结果。全部内业测试化验任务于2025年2月底前完成。

2.组织抽查校核

根据工作进展，适时开展土壤普查质量控制，并根据抽查校核结果开展补充完善工作。

3.数据上报、审核与汇总分析

2025年1月至4月，开展本区数据上报、结果审核等工作。清新区土壤普查办组织开展土壤基础数据、土壤剖面调查数据和标本、土壤利用数据的审核、汇总与分析，绘制专业图件，撰写普查报告，形成数据、文字、图件。清新区需配合汇总形成市级成果。

4.成果汇编与验收

2025年5月前，完成我区的数据、图件、文字报告的汇编，市土壤普查办组织专家对我区成果进行验收。

九、实施保障
（一）组织保障

土壤普查涉及范围广、参与部门多、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按照“统一领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分级负责、各方参与”的方式组织实施，清新区人民政府成立相应的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清新区土壤普查工作的资料收集，样点的外业调查、采样、检测以及数据汇总、成果编制等工作。
（二）技术保障

土壤普查工作任务重，技术要求高，清新区土壤普查办积极依托市级、省级技术支撑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充分吸纳我区科研教育单位专业技术力量，组织土壤普查基层技术人员，加强我区技术支撑。通过政府采购在国家名录中选择承担土壤样品制备和检测的实验室，以及选择外业调查采样队伍。

（三）经费保障

清新区土壤普查办负责相关资料收集，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以及数据分析、成果编制，组织本地农技人员参加土壤普查工作。清新区人民政府根据土壤普查任务和计划安排，将经费纳入相应年度预算予以保障，积极多渠道筹措资金，可按规定统筹现有资金渠道予以支持，并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保障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宣传培训

我区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协调做好本地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关心支持普查的良好氛围，并将相关动态、信息及时报送省土壤普查办。在积极组织参加省级、市级培训的基础上，区土壤普查办及早谋划年度培训安排、及时收集培训需求、确保培训质量。加强我区与省土壤普查办的沟通，因地制宜做好本地的培训工作，认真组织技术人员参训。按照国家要求，外业调查采样、内业测试化验、质量控制队伍均需持证上岗，每支作业队伍必须有一名领队参加国家级或省级培训并通过考核，所有队员都要参加相应的技术培训，并有培训记录。
（五）安全保障

土壤普查基础数据属于涉密数据，且数据量庞大、专业性强，需要符合要求的涉密环境和配置较高的专业设备进行数据的存储、处理和传递。参与调查、测试与数据汇总等土壤普查各环节的人员，要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对参与数据审核、校验与汇总的专家，给予一定数据使用权限，开展数据浏览、审核等工作。在土壤普查结果公布前，普查数据不得用于论文发表等。

